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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屏東縣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8 年 05 月 01 日

發文字號： 屏府教學字第10812066100號 函

法規體系： 教育處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依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綱）總綱柒、實施要點一、
    （二）5之規定，對於本縣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學校)，遵
    照教學正常化規範下，得彈性進行跨領域或跨科目之協同教學，特訂
    定本要點。
二、學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旨在組成教師協作團隊、形塑共
    學之文化，發展以核心素養為主軸之課程，落實自發、互動及共好之
    理念；並啟發學生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
    民責任，達成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之目標。
三、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之實施範圍，包括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
    課程。
四、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團隊之運作，應包括團隊成員之共同備課、
    授課、學習評量，及課後專業回饋與其他相關歷程，且成員均具授課
    之實；其型態如下：
   （一）二以上領域或跨科目之協同：二以上領域或跨科目之成員共同
         進行教學。
   （二）主題式協同：針對特定主題，組織相關領域或科目之成員共同
         進行教學。
   （三）其他符合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精神之型態。
五、跨領域或跨科目之協同教學，應由下列團隊成員擔任：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用、聘任之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專
         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
   （二）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代課、代理及兼
         任教師。
   （三）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聘任之部分時間擔任
         教學之支援工作人員。
六、學校團隊成員進行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需採計授課節數時，應另
    行提交課程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於每年五月至六
    月提報本府審核。
    前項學校因實際需求需變更課程計畫者，得於授課總節數不變之原則
    下，於每年七月至八月將修正或新增之課程計畫提報本府複核。
    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之課程計畫經本府審核或複核通過後，應於
    每年八月併同學校課程計畫函報本府備查。
    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需在學校基本運作經費外申請支付授
    課節數鐘點費者，應連同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課程計畫
    ，送本府核定後實施。
    前項課程計畫應依本府規範之表件撰寫，內容應包括參與成員專長、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課程目標、教學重點、評量方式、教學進度、協同教學教材之必要說
    明、協同方式，及申請採計教師授課節數等事項。
    本要點辦理期程及相關表件由本府公告之。
七、課程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同一節課由二以上成員進
    行同一班學生授課時，該節課之授課節數，至多採計二節。授課成員
    逾二名以上者，則均分該二名教師之授課鐘點費。
    學校進行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實施時數，每週可實施協同教學總
    節數以不超過普通班學校總班級數為限，每班每週實施節數最高以不
    超過每週總節數五分之一為原則。
八、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團隊之共同備課、學習評量及課後專業回饋
    ，得結合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段)會議或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辦理。
九、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採計授課節數者，團隊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並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所訂時間繳交學習評量結果，供課程評鑑
    之用。
十、學校應提供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所需設備、場地及其他必要
    協助，並鼓勵團隊分享實施經驗。
十一、本府規劃相關研習課程，協助學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
十二、學校辦理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團隊成員規定編排課務後所衍
      生不足節數之鐘點費、勞健保費得由學校人事相關經費支應。
十三、學校辦理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應於次學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
      ，提出當學年度執行成效函報本府。
      前項經本府審查辦理績效優良之學校、團隊成員及承辦人員，依屏
      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核予獎勵。


